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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洗產地，目前尚無法律明確的定義，在國際貿易上，
其 行 為 態 樣 中 ， 有 涉 及 「 違 規 轉 運 （ illicit 
transshipment）」行為，是指將已接近成品的貨品進
口至臺灣，簡易加工後，再將產地改為臺灣製造且出口
外國，或將貨品進到自由貿易港區、物流中心或保稅區，
再直接將外國貨品改標，變成臺灣製造出口。洗產地是
進口國外原料或產品來臺加工，未達「實質轉型」取得
臺灣原產地證明書。若廠商對產地標示不實（洗產地）、
企圖來臺「洗產地」，以規避、逃漏外國反傾銷稅及其
他關稅，依照我國現行法律得以處以罰金(最高罰300
萬)、罰鍰、禁止一定期間輸出入貨品，甚至是刑事處
罰，進出口商不可不慎 





甲公司工廠在大陸生產產品，再進口到台灣進
行銷售，因政府法令規定，產品需標示產地地
點，但公司在台灣並無生產線進行生產。因此，
公司高層決定將產品的產地標示為台灣，是否
有欺騙消費者之嫌，或是有涉及偽造文書或詐
欺罪嫌？ 
 
 
 
 



第9條規定：本法規定之標示事項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一、
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；二、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；三、
有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。 

第16條規定：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有第九條各款規定情事
之一者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通知製造商、委製
商、進口商或分裝商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處新臺幣
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；前項情形，
其情節重大或該商品對身體或健康具有立即危害者，直轄
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逕予處罰，並令其限期改正；必
要時，得令其停止營業六個月以下或歇業 

是商品標示有虛偽不實情事者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應通知生產、製造商或進口商限期改正；屆期不改正者，
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連續處
罰至改正為止；其情節重大者，並得令其停止營業六個月
以下或歇業。 

 



第211條規定：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
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

第214條規定：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
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

第215條規定：從事業務之人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其業
務上作成之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
刑、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

第216條規定：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，依
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

第255條規定：意圖欺騙他人，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，為虛偽
之標記或其他表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
金；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，或意圖販賣而陳列，或自外國輸入者，
亦同 

第339條規定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
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五
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

因此，業者就所生產、進口或輸入產品之標示上，有
虛偽不實之記載，仍可能涉及前開罪責 

若報關、自由貿易港區、物流或保倉等業者有協助貨
主從事更改商品標示行為時，可依其行為態樣，被認
定為共同正犯（刑法第28條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
之行為者，皆為正犯），亦或幫助犯（刑法第30條：
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，為幫助犯；幫助犯之處罰，
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） 。 
 




















